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簡字第168號

                                民國113年9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憲兵第二○四指揮部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文念宗 

訴訟代理人  廖榮吉 

            高蕙敏 

            李幸蓉 

被      告  李尚達（原名李子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健安（原名李海平）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償還公費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適用同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被告李尚達於民國102年3月22日轉服志願役士兵，為原告陸

軍憲兵一等兵，法定役期4年（自102年3月22日起至106年3

月22日止）。惟因個人因素，經國防部以102年9月16日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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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字第1020015670號令（下稱國防部令）核定不適服現

役，自102年10月1日零時生效，尚餘法定役期41個月未服，

故依行為時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下稱系爭賠償辦

法）第2條第1項第3款、第3條第1項規定，應依尚未服滿現

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賠償原告自核定起役之日起所受領之志

願役士兵3個月待遇（含本俸、加給）計新臺幣（下同）7萬

5,914元，扣除已繳納之2萬9,414元，尚餘4萬6,500元（下

爭系爭賠償金）未繳納。而被告李健安為李尚達之連帶保證

人，自應就系爭賠償金債務負連帶保證責任。經原告以寄存

證信函催告李尚達繳款，迄今仍置之不理，而依行政訴訟法

第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李尚達於102年3月22日（起訴狀誤載為102年10月1日）轉

服志願役士兵，惟因個人因素，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

現役，依行為時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1項第2款規

定，經國防部令核定不適服現役，自102年10月1日零時生

效，尚餘法定役期41個月未服，應按其未服滿現役最少年

限之比例，賠償原告自核定起役之日起所受領之志願役士

兵3個月待遇計7萬5,914元，扣除已繳納之2萬9,414元，

尚餘4萬6,500元未繳納。而李健安為李尚達之連帶保證

人，自應就前開債務負連帶保證責任。原告得依行為時系

爭賠償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告連帶給付4萬6,500元。

　　2.行政程序法第131條係規定於同法第二章行政處分章節

內，而本件之性質乃屬行政契約，於同法第三章就行政契

約之請求權時效並未定有相關規範，則依同法第149條準

用民法第125條之規定，行政契約請求權時效因15年不行

使而消滅，故原告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縱認本件應適用

公法上請求權之5年時效，惟依法務部104年7月3日法律字

第10403506660號函釋（下稱法務部函釋）所指，行政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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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署於執行期間内核發執行憑證交由行政機關收執者，

僅係用以證明移送執行案件尚未實現之公法債權金額，不

生執行程序终結之效果，其「移送行政執行」之消滅時效

中斷事由並未終止，故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不因發給執

行憑證而重行起算。原告曾於104年間檢送案內相關資

料，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下稱臺南執行分

署）對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經該分署核發105年10月4日

南執丙104年費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債權）憑證（下

稱甲憑證）。原告復於111年間再次執甲憑證向臺南執行

分署對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再經該分署核發111年9月20

日南執義111年行訴罰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憑證（下稱

乙憑證）。是原告自104年至111年間，均持續以李尚達為

對造聲請行政執行，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9條第2項第5款

「開始執行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之中斷消滅時效事

由。故本件並無請求權罹於時效之情形。

（二）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6,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作何聲明及答辯。

四、爭點︰

（一）本件起訴有無權利保護必要？

（二）原告對被告之公法上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當然消滅？

五、本院之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國防部令（本院卷第19至20

頁）、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執行紀錄表（下稱賠償紀

錄表，本院卷第21頁）、郵局存證信函及函件執據（本院

卷第23、24頁）、志願書（本院卷第25頁）、保證書（本

院卷第26頁）、國防部憲兵指揮部志願士兵未服滿法定役

期退伍人員分期賠償申請書（下稱分期賠償申請書，本院

卷第27頁）及國軍人員各項給與發放紀錄表（本院卷第

139至14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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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起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1.應適用之法令：

　　　行政程序法：

　　⑴第139條前段：「行政契約之締結，應以書面為之。」。

　　⑵第148條第1項：「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

不為給付時，債權人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

義。」。

　　2.經查：

　　⑴按提起行政爭訟請求法院裁判，須其爭訟有權利保護必

要，即具有爭訟之利益為前提（改制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546號解釋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48條第1項既已規定

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不為給付時，債權

人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此時債權人若不循

行政契約之約定予以強制執行，卻向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給

付之訴，自應認其起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⑵李尚達前於101年12月22日與原告簽訂志願書，約定自核

定服志願士兵之日起，志願履行甄選簡章所定之最少年限

及應遵行之事項，並同意如有於核定起役之日起3個月期

滿後，因其他個人因素申請不適服現役，經評審不適服志

願士兵，且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應依系爭賠

償辦法規定負賠償責任。另李健安亦於同日與原告簽訂保

證書，保證前開事項，並同意依系爭賠償辦法規定負連帶

賠償責任。並均約定被告應於收到追繳通知之次日起，3

個月內一次繳納賠償金額，屆期未繳納者，自願受強制執

行，有志願書及保證書（本院卷第25、26頁）附卷可稽。

又被告於102年8月22日簽立分期賠償申請書（本院卷第27

頁），約定：於102年10月5日前清償頭期款，其餘金額分

23期，自102年11月1日起，於每月5日前按月給付。於清

償期間有遲延清償或一期未繳情形者，債務視為全部到

期，並喪失分期清償之權利，應就全部未付款額負一次清

償之責等。可見兩造業已就被告於接獲催繳通知之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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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月內應一次繳納賠償金額，否則即自願接受強制執行

之事項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甚明，且相關權利義務規範明

確，堪認該志願書、保證書及分期賠償申請書符合行政契

約之締結要件，兩造自均應受該行政契約款項之拘束，乃

屬至明。是依原告提出之賠償紀錄表（本院卷第21頁）觀

之，被告未依約定之期限繳付，債務即應視為全部到期。

而原告業向臺南執行分署聲請對李尚達為強制執行，有甲

憑證、乙憑證（本院卷第269至277頁）附卷可稽，並經本

院調閱111年行訴罰執字第00000000號卷核閱無誤。且原

告亦曾於107年間以存證信函向李尚達催討系爭賠償金，

有郵局存證信函及函件執據（本院卷第23、24頁）可佐。

故揆諸前開說明，被告迄今未繳納系爭賠償金，原告本已

得持前開甲、乙憑證、保證書及分期賠償申請書等逕行對

被告聲請強制執行，詎捨此不為，放任其公法上請求權罹

於時效（詳下述）再另訴請求本院判決，自無權利保護必

要，應予駁回。

（二）原告對於被告之公法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當然消滅：

　　1.應適用之法令：

　　⑴行政程序法：

　　A.第131條第1、2項：「（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

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

當然消滅。」。

　　B.第149條：「行政契約，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

規定。」。　

　　⑵民法：

　　A.第128條：「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

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

　  B.第129條：「（第1項）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

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第2項）左列事項，

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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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C.第130條：「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

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D.第137條第1項：「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

行起算。」。

　　E.第146條：「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

但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F.第742條第1項：「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保證人得主張

之。」。

　　2.經查：

　　⑴按公法上請求權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罹於時效時，

其時效完成應為權利當然消滅，而不僅發生義務人得為拒

絕給付之抗辯。至於就權利有無消滅時效完成之事實，無

待當事人主張，法院應依職權調查（最高行政法院109年

度判字第259號判決參照）。次按所謂時效中斷者，係指

時效完成以前，因法定事由之發生，使前此已進行之時效

期間歸於無效，重行起算期間之意。是請求權時效如因與

起訴有同一效力之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而中斷

者，其時效應自執行程序終結時重行起算。關於公法上請

求權時效之起算及中斷，於行政程序法及相關法規未有特

別規定之情形，應可類推適用民法之上開規定（最高行政

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86號判決參照）。復按公法上請求

權，自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起，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31條

第1項關於5年時效期間之規定。民法第128條所謂請求權

「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時而言，

其為債權人一方之事由，致無法行使者，時效之進行不因

此而受影響（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28號判決參

照）。

　　⑵依被告所簽立分期賠償申請書（本院卷第27頁），係約定

於102年10月5日前清償頭期款，其餘金額分23期，自102

年11月1日起，於每月5日前按月給付。於清償期間有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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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或一期未繳情形者，債務視為全部到期，並喪失分期

清償之權利，應就全部未付款額負一次清償之責等。惟參

諸賠償紀錄表（本院卷第21頁），可見被告自首期起即未

按約定期限繳付，復於103年6月26日最後一次繳款後即未

再繳款，是縱寬認被告係於103年7月5日起未再繳款而債

務視為全部到期，則原告於103年7月6日即得行使請求被

告一次給付系爭賠償金之請求權。原告於104年間向臺南

執行分署對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於105年10月4日取得甲

憑證，其中斷時效即重行起算。原告雖復於107年間以存

證信函向李尚達催討債務，但並未於請求後6個月內起

訴，時效即視為不中斷。原告未再提出至110年10月3日前

有其他中斷時效之相關證據，則原告對於李尚達之系爭賠

償金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嗣原告雖再於

111年間對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並取得乙憑證，惟該時

原告之系爭賠償金請求權既已罹於時效而當然消滅，自不

因原告之再次聲請強制執行而重新取得中斷時效之效力。

是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2項之規定，原告對於李尚達之

系爭賠償金公法上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則

類推適用民法第146條規定，原告就系爭賠償金之利息請

求權亦一併消滅，原告不得再對李尚達請求給付系爭賠償

金及遲延利息。至於原告雖提出法務部函釋，指公法上請

求權消滅時效不因行政執行分署發給執行憑證而重行起

算，應自執行期間屆滿日重行起算等語，惟此與法院實務

見解（如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86號判決）不同，

自不予比附援引。

　　⑶又保證債務乃擔保債權之一種方法，為從債務而非主債

務，具有從屬性，必須主債務存在，始能成立，如主債務

消滅，從屬之保證債務亦隨之消滅，且主債務人所有之抗

辯，保證人皆得主張之，故債權人對主債務人之請求權，

因消滅時效完成而發生之法律上效果，其效力當然及於具

從屬性之保證債務，保證人得據以對債權人主張之。故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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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適用民法第742條第1項規定，原告對於李尚達之系爭賠

償金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則其時效消滅之效

力自亦及於連帶保證人李健安之公法上保證債務請求權，

亦即原告對於李健安之系爭賠償金保證從債權及遲延利

息，亦因系爭賠償金主債權本身消滅而同時消滅。故原告

亦不得再對李健安請求給付系爭賠償金及遲延利息。

（三）綜上，原告本件起訴無權利保護必要，且其公法上請求權

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原告訴請被告連帶給付系爭賠

償金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

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法　官　顏珮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

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

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新台

幣3,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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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簡字第168號
                                民國113年9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憲兵第二○四指揮部


代  表  人  文念宗  
訴訟代理人  廖榮吉  
            高蕙敏  
            李幸蓉  
被      告  李尚達（原名李子皓）




            李健安（原名李海平）


上列當事人間償還公費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適用同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被告李尚達於民國102年3月22日轉服志願役士兵，為原告陸軍憲兵一等兵，法定役期4年（自102年3月22日起至106年3月22日止）。惟因個人因素，經國防部以102年9月16日國人整備字第1020015670號令（下稱國防部令）核定不適服現役，自102年10月1日零時生效，尚餘法定役期41個月未服，故依行為時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下稱系爭賠償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第3條第1項規定，應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賠償原告自核定起役之日起所受領之志願役士兵3個月待遇（含本俸、加給）計新臺幣（下同）7萬5,914元，扣除已繳納之2萬9,414元，尚餘4萬6,500元（下爭系爭賠償金）未繳納。而被告李健安為李尚達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系爭賠償金債務負連帶保證責任。經原告以寄存證信函催告李尚達繳款，迄今仍置之不理，而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李尚達於102年3月22日（起訴狀誤載為102年10月1日）轉服志願役士兵，惟因個人因素，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依行為時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經國防部令核定不適服現役，自102年10月1日零時生效，尚餘法定役期41個月未服，應按其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賠償原告自核定起役之日起所受領之志願役士兵3個月待遇計7萬5,914元，扣除已繳納之2萬9,414元，尚餘4萬6,500元未繳納。而李健安為李尚達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前開債務負連帶保證責任。原告得依行為時系爭賠償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4萬6,500元。
　　2.行政程序法第131條係規定於同法第二章行政處分章節內，而本件之性質乃屬行政契約，於同法第三章就行政契約之請求權時效並未定有相關規範，則依同法第149條準用民法第125條之規定，行政契約請求權時效因15年不行使而消滅，故原告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縱認本件應適用公法上請求權之5年時效，惟依法務部104年7月3日法律字第10403506660號函釋（下稱法務部函釋）所指，行政執行分署於執行期間内核發執行憑證交由行政機關收執者，僅係用以證明移送執行案件尚未實現之公法債權金額，不生執行程序终結之效果，其「移送行政執行」之消滅時效中斷事由並未終止，故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不因發給執行憑證而重行起算。原告曾於104年間檢送案內相關資料，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下稱臺南執行分署）對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經該分署核發105年10月4日南執丙104年費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債權）憑證（下稱甲憑證）。原告復於111年間再次執甲憑證向臺南執行分署對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再經該分署核發111年9月20日南執義111年行訴罰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憑證（下稱乙憑證）。是原告自104年至111年間，均持續以李尚達為對造聲請行政執行，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9條第2項第5款「開始執行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之中斷消滅時效事由。故本件並無請求權罹於時效之情形。
（二）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6,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及答辯。
四、爭點︰
（一）本件起訴有無權利保護必要？
（二）原告對被告之公法上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當然消滅？
五、本院之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國防部令（本院卷第19至20頁）、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執行紀錄表（下稱賠償紀錄表，本院卷第21頁）、郵局存證信函及函件執據（本院卷第23、24頁）、志願書（本院卷第25頁）、保證書（本院卷第26頁）、國防部憲兵指揮部志願士兵未服滿法定役期退伍人員分期賠償申請書（下稱分期賠償申請書，本院卷第27頁）及國軍人員各項給與發放紀錄表（本院卷第139至14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本件起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1.應適用之法令：
　　　行政程序法：
　　⑴第139條前段：「行政契約之締結，應以書面為之。」。
　　⑵第148條第1項：「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不為給付時，債權人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2.經查：
　　⑴按提起行政爭訟請求法院裁判，須其爭訟有權利保護必要，即具有爭訟之利益為前提（改制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46號解釋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48條第1項既已規定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不為給付時，債權人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此時債權人若不循行政契約之約定予以強制執行，卻向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給付之訴，自應認其起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⑵李尚達前於101年12月22日與原告簽訂志願書，約定自核定服志願士兵之日起，志願履行甄選簡章所定之最少年限及應遵行之事項，並同意如有於核定起役之日起3個月期滿後，因其他個人因素申請不適服現役，經評審不適服志願士兵，且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應依系爭賠償辦法規定負賠償責任。另李健安亦於同日與原告簽訂保證書，保證前開事項，並同意依系爭賠償辦法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並均約定被告應於收到追繳通知之次日起，3個月內一次繳納賠償金額，屆期未繳納者，自願受強制執行，有志願書及保證書（本院卷第25、26頁）附卷可稽。又被告於102年8月22日簽立分期賠償申請書（本院卷第27頁），約定：於102年10月5日前清償頭期款，其餘金額分23期，自102年11月1日起，於每月5日前按月給付。於清償期間有遲延清償或一期未繳情形者，債務視為全部到期，並喪失分期清償之權利，應就全部未付款額負一次清償之責等。可見兩造業已就被告於接獲催繳通知之次日起3個月內應一次繳納賠償金額，否則即自願接受強制執行之事項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甚明，且相關權利義務規範明確，堪認該志願書、保證書及分期賠償申請書符合行政契約之締結要件，兩造自均應受該行政契約款項之拘束，乃屬至明。是依原告提出之賠償紀錄表（本院卷第21頁）觀之，被告未依約定之期限繳付，債務即應視為全部到期。而原告業向臺南執行分署聲請對李尚達為強制執行，有甲憑證、乙憑證（本院卷第269至277頁）附卷可稽，並經本院調閱111年行訴罰執字第00000000號卷核閱無誤。且原告亦曾於107年間以存證信函向李尚達催討系爭賠償金，有郵局存證信函及函件執據（本院卷第23、24頁）可佐。故揆諸前開說明，被告迄今未繳納系爭賠償金，原告本已得持前開甲、乙憑證、保證書及分期賠償申請書等逕行對被告聲請強制執行，詎捨此不為，放任其公法上請求權罹於時效（詳下述）再另訴請求本院判決，自無權利保護必要，應予駁回。
（二）原告對於被告之公法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當然消滅：
　　1.應適用之法令：
　　⑴行政程序法：
　　A.第131條第1、2項：「（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
　　B.第149條：「行政契約，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　
　　⑵民法：
　　A.第128條：「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
　  B.第129條：「（第1項）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第2項）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
　　C.第130條：「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D.第137條第1項：「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
　　E.第146條：「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但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F.第742條第1項：「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保證人得主張之。」。
　　2.經查：
　　⑴按公法上請求權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罹於時效時，其時效完成應為權利當然消滅，而不僅發生義務人得為拒絕給付之抗辯。至於就權利有無消滅時效完成之事實，無待當事人主張，法院應依職權調查（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59號判決參照）。次按所謂時效中斷者，係指時效完成以前，因法定事由之發生，使前此已進行之時效期間歸於無效，重行起算期間之意。是請求權時效如因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之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而中斷者，其時效應自執行程序終結時重行起算。關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之起算及中斷，於行政程序法及相關法規未有特別規定之情形，應可類推適用民法之上開規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86號判決參照）。復按公法上請求權，自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起，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關於5年時效期間之規定。民法第128條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時而言，其為債權人一方之事由，致無法行使者，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28號判決參照）。
　　⑵依被告所簽立分期賠償申請書（本院卷第27頁），係約定於102年10月5日前清償頭期款，其餘金額分23期，自102年11月1日起，於每月5日前按月給付。於清償期間有遲延清償或一期未繳情形者，債務視為全部到期，並喪失分期清償之權利，應就全部未付款額負一次清償之責等。惟參諸賠償紀錄表（本院卷第21頁），可見被告自首期起即未按約定期限繳付，復於103年6月26日最後一次繳款後即未再繳款，是縱寬認被告係於103年7月5日起未再繳款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則原告於103年7月6日即得行使請求被告一次給付系爭賠償金之請求權。原告於104年間向臺南執行分署對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於105年10月4日取得甲憑證，其中斷時效即重行起算。原告雖復於107年間以存證信函向李尚達催討債務，但並未於請求後6個月內起訴，時效即視為不中斷。原告未再提出至110年10月3日前有其他中斷時效之相關證據，則原告對於李尚達之系爭賠償金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嗣原告雖再於111年間對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並取得乙憑證，惟該時原告之系爭賠償金請求權既已罹於時效而當然消滅，自不因原告之再次聲請強制執行而重新取得中斷時效之效力。是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2項之規定，原告對於李尚達之系爭賠償金公法上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則類推適用民法第146條規定，原告就系爭賠償金之利息請求權亦一併消滅，原告不得再對李尚達請求給付系爭賠償金及遲延利息。至於原告雖提出法務部函釋，指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不因行政執行分署發給執行憑證而重行起算，應自執行期間屆滿日重行起算等語，惟此與法院實務見解（如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86號判決）不同，自不予比附援引。
　　⑶又保證債務乃擔保債權之一種方法，為從債務而非主債務，具有從屬性，必須主債務存在，始能成立，如主債務消滅，從屬之保證債務亦隨之消滅，且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保證人皆得主張之，故債權人對主債務人之請求權，因消滅時效完成而發生之法律上效果，其效力當然及於具從屬性之保證債務，保證人得據以對債權人主張之。故類推適用民法第742條第1項規定，原告對於李尚達之系爭賠償金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則其時效消滅之效力自亦及於連帶保證人李健安之公法上保證債務請求權，亦即原告對於李健安之系爭賠償金保證從債權及遲延利息，亦因系爭賠償金主債權本身消滅而同時消滅。故原告亦不得再對李健安請求給付系爭賠償金及遲延利息。
（三）綜上，原告本件起訴無權利保護必要，且其公法上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原告訴請被告連帶給付系爭賠償金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法　官　顏珮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新台幣3,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簡字第168號
                                民國113年9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憲兵第二○四指揮部

代  表  人  文念宗  
訴訟代理人  廖榮吉  
            高蕙敏  
            李幸蓉  
被      告  李尚達（原名李子皓）


            李健安（原名李海平）

上列當事人間償還公費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適用同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被告李尚達於民國102年3月22日轉服志願役士兵，為原告陸
    軍憲兵一等兵，法定役期4年（自102年3月22日起至106年3
    月22日止）。惟因個人因素，經國防部以102年9月16日國人
    整備字第1020015670號令（下稱國防部令）核定不適服現役
    ，自102年10月1日零時生效，尚餘法定役期41個月未服，故
    依行為時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下稱系爭賠償辦法
    ）第2條第1項第3款、第3條第1項規定，應依尚未服滿現役
    最少年限之比例，賠償原告自核定起役之日起所受領之志願
    役士兵3個月待遇（含本俸、加給）計新臺幣（下同）7萬5,
    914元，扣除已繳納之2萬9,414元，尚餘4萬6,500元（下爭
    系爭賠償金）未繳納。而被告李健安為李尚達之連帶保證人
    ，自應就系爭賠償金債務負連帶保證責任。經原告以寄存證
    信函催告李尚達繳款，迄今仍置之不理，而依行政訴訟法第
    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李尚達於102年3月22日（起訴狀誤載為102年10月1日）轉
      服志願役士兵，惟因個人因素，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
      現役，依行為時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1項第2款規
      定，經國防部令核定不適服現役，自102年10月1日零時生
      效，尚餘法定役期41個月未服，應按其未服滿現役最少年
      限之比例，賠償原告自核定起役之日起所受領之志願役士
      兵3個月待遇計7萬5,914元，扣除已繳納之2萬9,414元，
      尚餘4萬6,500元未繳納。而李健安為李尚達之連帶保證人
      ，自應就前開債務負連帶保證責任。原告得依行為時系爭
      賠償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
      連帶給付4萬6,500元。
　　2.行政程序法第131條係規定於同法第二章行政處分章節內
      ，而本件之性質乃屬行政契約，於同法第三章就行政契約
      之請求權時效並未定有相關規範，則依同法第149條準用
      民法第125條之規定，行政契約請求權時效因15年不行使
      而消滅，故原告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縱認本件應適用公
      法上請求權之5年時效，惟依法務部104年7月3日法律字第
      10403506660號函釋（下稱法務部函釋）所指，行政執行
      分署於執行期間内核發執行憑證交由行政機關收執者，僅
      係用以證明移送執行案件尚未實現之公法債權金額，不生
      執行程序终結之效果，其「移送行政執行」之消滅時效中
      斷事由並未終止，故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不因發給執行
      憑證而重行起算。原告曾於104年間檢送案內相關資料，
      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下稱臺南執行分署）對
      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經該分署核發105年10月4日南執丙
      104年費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債權）憑證（下稱甲憑
      證）。原告復於111年間再次執甲憑證向臺南執行分署對
      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再經該分署核發111年9月20日南執
      義111年行訴罰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憑證（下稱乙憑證
      ）。是原告自104年至111年間，均持續以李尚達為對造聲
      請行政執行，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9條第2項第5款「開始
      執行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之中斷消滅時效事由。故本
      件並無請求權罹於時效之情形。
（二）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6,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作何聲明及答辯。
四、爭點︰
（一）本件起訴有無權利保護必要？
（二）原告對被告之公法上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當然消滅？
五、本院之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國防部令（本院卷第19至20頁
      ）、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執行紀錄表（下稱賠償紀錄
      表，本院卷第21頁）、郵局存證信函及函件執據（本院卷
      第23、24頁）、志願書（本院卷第25頁）、保證書（本院
      卷第26頁）、國防部憲兵指揮部志願士兵未服滿法定役期
      退伍人員分期賠償申請書（下稱分期賠償申請書，本院卷
      第27頁）及國軍人員各項給與發放紀錄表（本院卷第139
      至14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本件起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1.應適用之法令：
　　　行政程序法：
　　⑴第139條前段：「行政契約之締結，應以書面為之。」。
　　⑵第148條第1項：「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
      不為給付時，債權人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
　　2.經查：
　　⑴按提起行政爭訟請求法院裁判，須其爭訟有權利保護必要
      ，即具有爭訟之利益為前提（改制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46號解釋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48條第1項既已規定行
      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不為給付時，債權人
      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此時債權人若不循行
      政契約之約定予以強制執行，卻向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給付
      之訴，自應認其起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⑵李尚達前於101年12月22日與原告簽訂志願書，約定自核定
      服志願士兵之日起，志願履行甄選簡章所定之最少年限及
      應遵行之事項，並同意如有於核定起役之日起3個月期滿
      後，因其他個人因素申請不適服現役，經評審不適服志願
      士兵，且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應依系爭賠償
      辦法規定負賠償責任。另李健安亦於同日與原告簽訂保證
      書，保證前開事項，並同意依系爭賠償辦法規定負連帶賠
      償責任。並均約定被告應於收到追繳通知之次日起，3個
      月內一次繳納賠償金額，屆期未繳納者，自願受強制執行
      ，有志願書及保證書（本院卷第25、26頁）附卷可稽。又
      被告於102年8月22日簽立分期賠償申請書（本院卷第27頁
      ），約定：於102年10月5日前清償頭期款，其餘金額分23
      期，自102年11月1日起，於每月5日前按月給付。於清償
      期間有遲延清償或一期未繳情形者，債務視為全部到期，
      並喪失分期清償之權利，應就全部未付款額負一次清償之
      責等。可見兩造業已就被告於接獲催繳通知之次日起3個
      月內應一次繳納賠償金額，否則即自願接受強制執行之事
      項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甚明，且相關權利義務規範明確，堪
      認該志願書、保證書及分期賠償申請書符合行政契約之締
      結要件，兩造自均應受該行政契約款項之拘束，乃屬至明
      。是依原告提出之賠償紀錄表（本院卷第21頁）觀之，被
      告未依約定之期限繳付，債務即應視為全部到期。而原告
      業向臺南執行分署聲請對李尚達為強制執行，有甲憑證、
      乙憑證（本院卷第269至277頁）附卷可稽，並經本院調閱
      111年行訴罰執字第00000000號卷核閱無誤。且原告亦曾
      於107年間以存證信函向李尚達催討系爭賠償金，有郵局
      存證信函及函件執據（本院卷第23、24頁）可佐。故揆諸
      前開說明，被告迄今未繳納系爭賠償金，原告本已得持前
      開甲、乙憑證、保證書及分期賠償申請書等逕行對被告聲
      請強制執行，詎捨此不為，放任其公法上請求權罹於時效
      （詳下述）再另訴請求本院判決，自無權利保護必要，應
      予駁回。
（二）原告對於被告之公法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當然消滅：
　　1.應適用之法令：
　　⑴行政程序法：
　　A.第131條第1、2項：「（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
      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
      然消滅。」。
　　B.第149條：「行政契約，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
      規定。」。　
　　⑵民法：
　　A.第128條：「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
      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
　  B.第129條：「（第1項）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
      、請求。二、承認。三、起訴。（第2項）左列事項，與
      起訴有同一效力：……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
      」。
　　C.第130條：「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
      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D.第137條第1項：「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
      行起算。」。
　　E.第146條：「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
      但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F.第742條第1項：「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保證人得主張之
      。」。
　　2.經查：
　　⑴按公法上請求權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罹於時效時，其
      時效完成應為權利當然消滅，而不僅發生義務人得為拒絕
      給付之抗辯。至於就權利有無消滅時效完成之事實，無待
      當事人主張，法院應依職權調查（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
      判字第259號判決參照）。次按所謂時效中斷者，係指時
      效完成以前，因法定事由之發生，使前此已進行之時效期
      間歸於無效，重行起算期間之意。是請求權時效如因與起
      訴有同一效力之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而中斷者，
      其時效應自執行程序終結時重行起算。關於公法上請求權
      時效之起算及中斷，於行政程序法及相關法規未有特別規
      定之情形，應可類推適用民法之上開規定（最高行政法院
      111年度上字第286號判決參照）。復按公法上請求權，自
      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起，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關
      於5年時效期間之規定。民法第128條所謂請求權「可行使
      」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時而言，其為債權
      人一方之事由，致無法行使者，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
      響（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28號判決參照）。
　　⑵依被告所簽立分期賠償申請書（本院卷第27頁），係約定
      於102年10月5日前清償頭期款，其餘金額分23期，自102
      年11月1日起，於每月5日前按月給付。於清償期間有遲延
      清償或一期未繳情形者，債務視為全部到期，並喪失分期
      清償之權利，應就全部未付款額負一次清償之責等。惟參
      諸賠償紀錄表（本院卷第21頁），可見被告自首期起即未
      按約定期限繳付，復於103年6月26日最後一次繳款後即未
      再繳款，是縱寬認被告係於103年7月5日起未再繳款而債
      務視為全部到期，則原告於103年7月6日即得行使請求被
      告一次給付系爭賠償金之請求權。原告於104年間向臺南
      執行分署對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於105年10月4日取得甲
      憑證，其中斷時效即重行起算。原告雖復於107年間以存
      證信函向李尚達催討債務，但並未於請求後6個月內起訴
      ，時效即視為不中斷。原告未再提出至110年10月3日前有
      其他中斷時效之相關證據，則原告對於李尚達之系爭賠償
      金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嗣原告雖再於111
      年間對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並取得乙憑證，惟該時原告
      之系爭賠償金請求權既已罹於時效而當然消滅，自不因原
      告之再次聲請強制執行而重新取得中斷時效之效力。是依
      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2項之規定，原告對於李尚達之系爭
      賠償金公法上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則類推
      適用民法第146條規定，原告就系爭賠償金之利息請求權
      亦一併消滅，原告不得再對李尚達請求給付系爭賠償金及
      遲延利息。至於原告雖提出法務部函釋，指公法上請求權
      消滅時效不因行政執行分署發給執行憑證而重行起算，應
      自執行期間屆滿日重行起算等語，惟此與法院實務見解（
      如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86號判決）不同，自不予
      比附援引。
　　⑶又保證債務乃擔保債權之一種方法，為從債務而非主債務
      ，具有從屬性，必須主債務存在，始能成立，如主債務消
      滅，從屬之保證債務亦隨之消滅，且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
      ，保證人皆得主張之，故債權人對主債務人之請求權，因
      消滅時效完成而發生之法律上效果，其效力當然及於具從
      屬性之保證債務，保證人得據以對債權人主張之。故類推
      適用民法第742條第1項規定，原告對於李尚達之系爭賠償
      金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則其時效消滅之效力
      自亦及於連帶保證人李健安之公法上保證債務請求權，亦
      即原告對於李健安之系爭賠償金保證從債權及遲延利息，
      亦因系爭賠償金主債權本身消滅而同時消滅。故原告亦不
      得再對李健安請求給付系爭賠償金及遲延利息。
（三）綜上，原告本件起訴無權利保護必要，且其公法上請求權
      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原告訴請被告連帶給付系爭賠
      償金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
      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法　官　顏珮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
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
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新台
幣3,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簡字第168號
                                民國113年9月2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憲兵第二○四指揮部

代  表  人  文念宗  
訴訟代理人  廖榮吉  
            高蕙敏  
            李幸蓉  
被      告  李尚達（原名李子皓）


            李健安（原名李海平）

上列當事人間償還公費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000元由原告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經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適用同法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被告李尚達於民國102年3月22日轉服志願役士兵，為原告陸軍憲兵一等兵，法定役期4年（自102年3月22日起至106年3月22日止）。惟因個人因素，經國防部以102年9月16日國人整備字第1020015670號令（下稱國防部令）核定不適服現役，自102年10月1日零時生效，尚餘法定役期41個月未服，故依行為時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辦法（下稱系爭賠償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第3條第1項規定，應依尚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賠償原告自核定起役之日起所受領之志願役士兵3個月待遇（含本俸、加給）計新臺幣（下同）7萬5,914元，扣除已繳納之2萬9,414元，尚餘4萬6,500元（下爭系爭賠償金）未繳納。而被告李健安為李尚達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系爭賠償金債務負連帶保證責任。經原告以寄存證信函催告李尚達繳款，迄今仍置之不理，而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李尚達於102年3月22日（起訴狀誤載為102年10月1日）轉服志願役士兵，惟因個人因素，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依行為時志願士兵服役條例第5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經國防部令核定不適服現役，自102年10月1日零時生效，尚餘法定役期41個月未服，應按其未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比例，賠償原告自核定起役之日起所受領之志願役士兵3個月待遇計7萬5,914元，扣除已繳納之2萬9,414元，尚餘4萬6,500元未繳納。而李健安為李尚達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前開債務負連帶保證責任。原告得依行為時系爭賠償辦法第2條第1項第3款、第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4萬6,500元。
　　2.行政程序法第131條係規定於同法第二章行政處分章節內，而本件之性質乃屬行政契約，於同法第三章就行政契約之請求權時效並未定有相關規範，則依同法第149條準用民法第125條之規定，行政契約請求權時效因15年不行使而消滅，故原告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縱認本件應適用公法上請求權之5年時效，惟依法務部104年7月3日法律字第10403506660號函釋（下稱法務部函釋）所指，行政執行分署於執行期間内核發執行憑證交由行政機關收執者，僅係用以證明移送執行案件尚未實現之公法債權金額，不生執行程序终結之效果，其「移送行政執行」之消滅時效中斷事由並未終止，故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不因發給執行憑證而重行起算。原告曾於104年間檢送案內相關資料，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下稱臺南執行分署）對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經該分署核發105年10月4日南執丙104年費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債權）憑證（下稱甲憑證）。原告復於111年間再次執甲憑證向臺南執行分署對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再經該分署核發111年9月20日南執義111年行訴罰執字第00000000號執行憑證（下稱乙憑證）。是原告自104年至111年間，均持續以李尚達為對造聲請行政執行，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9條第2項第5款「開始執行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之中斷消滅時效事由。故本件並無請求權罹於時效之情形。
（二）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萬6,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及答辯。
四、爭點︰
（一）本件起訴有無權利保護必要？
（二）原告對被告之公法上請求權是否已罹於時效而當然消滅？
五、本院之判斷：
（一）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有國防部令（本院卷第19至20頁）、志願士兵不適服現役賠償執行紀錄表（下稱賠償紀錄表，本院卷第21頁）、郵局存證信函及函件執據（本院卷第23、24頁）、志願書（本院卷第25頁）、保證書（本院卷第26頁）、國防部憲兵指揮部志願士兵未服滿法定役期退伍人員分期賠償申請書（下稱分期賠償申請書，本院卷第27頁）及國軍人員各項給與發放紀錄表（本院卷第139至14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二）本件起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1.應適用之法令：
　　　行政程序法：
　　⑴第139條前段：「行政契約之締結，應以書面為之。」。
　　⑵第148條第1項：「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不為給付時，債權人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2.經查：
　　⑴按提起行政爭訟請求法院裁判，須其爭訟有權利保護必要，即具有爭訟之利益為前提（改制前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46號解釋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48條第1項既已規定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不為給付時，債權人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此時債權人若不循行政契約之約定予以強制執行，卻向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給付之訴，自應認其起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⑵李尚達前於101年12月22日與原告簽訂志願書，約定自核定服志願士兵之日起，志願履行甄選簡章所定之最少年限及應遵行之事項，並同意如有於核定起役之日起3個月期滿後，因其他個人因素申請不適服現役，經評審不適服志願士兵，且未服滿志願士兵現役最少年限者，應依系爭賠償辦法規定負賠償責任。另李健安亦於同日與原告簽訂保證書，保證前開事項，並同意依系爭賠償辦法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並均約定被告應於收到追繳通知之次日起，3個月內一次繳納賠償金額，屆期未繳納者，自願受強制執行，有志願書及保證書（本院卷第25、26頁）附卷可稽。又被告於102年8月22日簽立分期賠償申請書（本院卷第27頁），約定：於102年10月5日前清償頭期款，其餘金額分23期，自102年11月1日起，於每月5日前按月給付。於清償期間有遲延清償或一期未繳情形者，債務視為全部到期，並喪失分期清償之權利，應就全部未付款額負一次清償之責等。可見兩造業已就被告於接獲催繳通知之次日起3個月內應一次繳納賠償金額，否則即自願接受強制執行之事項達成意思表示合致甚明，且相關權利義務規範明確，堪認該志願書、保證書及分期賠償申請書符合行政契約之締結要件，兩造自均應受該行政契約款項之拘束，乃屬至明。是依原告提出之賠償紀錄表（本院卷第21頁）觀之，被告未依約定之期限繳付，債務即應視為全部到期。而原告業向臺南執行分署聲請對李尚達為強制執行，有甲憑證、乙憑證（本院卷第269至277頁）附卷可稽，並經本院調閱111年行訴罰執字第00000000號卷核閱無誤。且原告亦曾於107年間以存證信函向李尚達催討系爭賠償金，有郵局存證信函及函件執據（本院卷第23、24頁）可佐。故揆諸前開說明，被告迄今未繳納系爭賠償金，原告本已得持前開甲、乙憑證、保證書及分期賠償申請書等逕行對被告聲請強制執行，詎捨此不為，放任其公法上請求權罹於時效（詳下述）再另訴請求本院判決，自無權利保護必要，應予駁回。
（二）原告對於被告之公法上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當然消滅：
　　1.應適用之法令：
　　⑴行政程序法：
　　A.第131條第1、2項：「（第1項）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
　　B.第149條：「行政契約，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　
　　⑵民法：
　　A.第128條：「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
　  B.第129條：「（第1項）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第2項）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
　　C.第130條：「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D.第137條第1項：「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
　　E.第146條：「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但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F.第742條第1項：「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保證人得主張之。」。
　　2.經查：
　　⑴按公法上請求權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罹於時效時，其時效完成應為權利當然消滅，而不僅發生義務人得為拒絕給付之抗辯。至於就權利有無消滅時效完成之事實，無待當事人主張，法院應依職權調查（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59號判決參照）。次按所謂時效中斷者，係指時效完成以前，因法定事由之發生，使前此已進行之時效期間歸於無效，重行起算期間之意。是請求權時效如因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之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而中斷者，其時效應自執行程序終結時重行起算。關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之起算及中斷，於行政程序法及相關法規未有特別規定之情形，應可類推適用民法之上開規定（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86號判決參照）。復按公法上請求權，自行政程序法施行日起，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關於5年時效期間之規定。民法第128條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係指行使請求權在法律上無障礙時而言，其為債權人一方之事由，致無法行使者，時效之進行不因此而受影響（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28號判決參照）。
　　⑵依被告所簽立分期賠償申請書（本院卷第27頁），係約定於102年10月5日前清償頭期款，其餘金額分23期，自102年11月1日起，於每月5日前按月給付。於清償期間有遲延清償或一期未繳情形者，債務視為全部到期，並喪失分期清償之權利，應就全部未付款額負一次清償之責等。惟參諸賠償紀錄表（本院卷第21頁），可見被告自首期起即未按約定期限繳付，復於103年6月26日最後一次繳款後即未再繳款，是縱寬認被告係於103年7月5日起未再繳款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則原告於103年7月6日即得行使請求被告一次給付系爭賠償金之請求權。原告於104年間向臺南執行分署對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於105年10月4日取得甲憑證，其中斷時效即重行起算。原告雖復於107年間以存證信函向李尚達催討債務，但並未於請求後6個月內起訴，時效即視為不中斷。原告未再提出至110年10月3日前有其他中斷時效之相關證據，則原告對於李尚達之系爭賠償金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嗣原告雖再於111年間對李尚達聲請強制執行，並取得乙憑證，惟該時原告之系爭賠償金請求權既已罹於時效而當然消滅，自不因原告之再次聲請強制執行而重新取得中斷時效之效力。是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2項之規定，原告對於李尚達之系爭賠償金公法上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則類推適用民法第146條規定，原告就系爭賠償金之利息請求權亦一併消滅，原告不得再對李尚達請求給付系爭賠償金及遲延利息。至於原告雖提出法務部函釋，指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不因行政執行分署發給執行憑證而重行起算，應自執行期間屆滿日重行起算等語，惟此與法院實務見解（如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286號判決）不同，自不予比附援引。
　　⑶又保證債務乃擔保債權之一種方法，為從債務而非主債務，具有從屬性，必須主債務存在，始能成立，如主債務消滅，從屬之保證債務亦隨之消滅，且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保證人皆得主張之，故債權人對主債務人之請求權，因消滅時效完成而發生之法律上效果，其效力當然及於具從屬性之保證債務，保證人得據以對債權人主張之。故類推適用民法第742條第1項規定，原告對於李尚達之系爭賠償金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則其時效消滅之效力自亦及於連帶保證人李健安之公法上保證債務請求權，亦即原告對於李健安之系爭賠償金保證從債權及遲延利息，亦因系爭賠償金主債權本身消滅而同時消滅。故原告亦不得再對李健安請求給付系爭賠償金及遲延利息。
（三）綜上，原告本件起訴無權利保護必要，且其公法上請求權已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原告訴請被告連帶給付系爭賠償金及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法　官　顏珮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新台幣3,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洪儀珊


